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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重建計畫」按季提報立法院
備查樣稿乙份，請依格式及時程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「花蓮馬太鞍溪堰塞湖災後重建特別條例」下列規定辦

理：
(一)第3條第1項：「本條例之主管機關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。」
(二)第10條第2項：「本條例編列預算之中央各部會，應將預

算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預計實施進度，按季送立法
院備查。」

二、為利各部會填報內容一致，並配合立法院備查作業需求，本
會訂定通用報送格式（如附件），並請依下列事項配合辦
理：

(一)就特別預算所列各子計畫，分別填報「計畫實施內容概
述」、「上季執行情形」及「當季執行規劃」；提報時程
原則訂於每季首月17日前完成，請依規定函送立法院備查
併副知本會，以利彙整資料及辦理後續管考作業。

(二)至於114年度執行情形請併入115年度第1季提報，另考量
行政院甫於115年4月2日全數核定重建計畫，爰115年度首
次季報提送時點統一定為115年5月17日。

三、前開報送格式中所列各項欄位，多係彙整取自各機關已填報
於「馬太鞍重建管考系統」資料，請各部會妥善運用系統內
容進行填寫；如系統資料已完整填報，將有助於本項報告之
彙整與提送作業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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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內政部、交通部、經濟部、農業部、衛生福利部、環境部
副本：本會企劃處、秘書處、主計室、工程管理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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